浙江银保监局联合四部门开展打击不良代理投诉举报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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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退保维权、全额退还保费、征信快速修复、反催收联盟……”在不少平台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类似的“广告词”。近年来，部分非法社会组织通过在微博、微信、抖音、淘宝等平台发布虚假信息，甚至冒充司法机关、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等骗取信任，怂恿、诱导消费者委托其“代理维权”，但却实为不良代理投诉举报。不良代理投诉举报不仅扰乱金融市场正常经营秩序，而且最终损害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为打击不良代理投诉举报黑灰产业，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浙江银保监局联合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发布《关于防范金融领域不良代理投诉举报风险优化营商环境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提醒消费者警惕“不良代理投诉举报”风险。
一、个人信息勿泄露
不良代理组织或个人诱导消费者委托其“代理维权”时，常常要求消费者提供身份证、保单、银行卡、联系方式等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极有可能导致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资金受损、失去保险保障，甚至遭受诈骗的风险。《通告》提醒，消费者不要轻易将本人身份信息、通讯信息、家庭信息和金融信息等泄露给不良代理组织或个人，避免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泄露或买卖而遭受经济损失。消费者如遇不法分子窃取或非法利用个人信息、利用代理投诉举报进行诈骗等，应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以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2、 金融知识多了解
对于消费者而言，掌握一定的金融常识，既能避免纠纷的产生，也能降低受骗上当的概率。金融产品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资金融通便利或有偿风险保障。《通告》提醒，消费者应当根据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购买合适的产品，树立理性消费观念，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如消费者购买保险时不要盲目听信所谓熟人或朋友的不实推介，在不清楚保险责任、保障功能、保险期限、除外责任、退保损失等重要信息前不要购买。如果在签订合同初期发现保单不适合自己或与代理人所述不符，可在犹豫期内退保，此时退保无需承担损失。如果中途退保，消费者要充分评估日后重新获取保险保障的“隐性成本”，结合自身风险保障需求，谨慎衡量是否有必要终止保险合同。尤其要慎重对待所谓“退旧投新”“高收益”产品等宣传，防止上当受骗。
又如目前征信相关制度文件中，均未提及“征信修复”概念，社会上声称是合法的、商业的、收费的“征信修复”大都是骗局。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个人信用报告中的信用信息存在错误，可以向报送该信用信息的商业银行或者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出异议，确认信息错误的，将予以修正。但如果消费者在借贷、担保、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行义务，造成个人不良信息，且个人信用报告予以了正确记载，则该信息是不能随意更改、删除的。个人不良信息将自不良行为或事件中止之日起保留5年。消费者如果为了“修复”不良信用记录，配合不法机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公安机关立案文书、住院证明，编造不可抗力事件等，甚至可能涉嫌犯罪。

三、依法维权渠道多
在遇到需要维权的具体事项时，消费者应当通过正规渠道依法合理维权。《通告》提醒，消费者如果对金融产品和服务有疑问或觉得不合理，可以直接通过金融机构公布的官方维权热线或服务渠道反映诉求，银行保险机构对于事实清楚、争议简单的会在15日内作出处理决定；也可拨打4006057178向浙江省银行业保险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或申请调解；还可以通过拨打12378全国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1236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等方式反映问题。
《通告》指出，对不良代理组织或个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或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对唆使消费者缠访、闹访，尤其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据悉，下一步，浙江银保监局将联合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等单位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形成多部门工作合力和联合治理工作格局。

